
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 

 

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將個人參加臺北市立萬芳高級

中學臺英國際大學預科課程 IFY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、肖像

權及任何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非獨家、非專屬、不限地域無償

授權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以任何方式利用，並得對第三人

進行再授權。惟本人仍為前開各項權利之權利人，有權自行

利用相關內容，謹此聲明。 

 

同意人（學生）：            簽章  

同意人家長雙親：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簽章  

或監護人：            簽章 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請學生與家長雙方或監護人本人親手用正楷字簽章(請清晰書寫，勿潦草)。 


